
实战练兵

天台县公安局巡特

警大队开展全警实战大

练兵活动以来，不断提

高队员的业务水平和防

护意识，有效提升队伍

综合素质和战斗力。

通讯员 许尚高 张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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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嘉男 通讯员 夏梦

本报讯 26日上午，“海洋检察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研讨

会在舟山召开。研讨会深入交流近年来我国沿海各省市检察

机关服务保障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做法，共同探讨海洋

治理与海洋检察、海洋生态文明与海洋检察、“四大检察”与海

洋检察等重点问题，提出一体化创新推进海洋检察工作发展

的对策建议，努力为推动海洋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更为优质

的法治产品和检察产品。

会上，11个省（市、自治区）检察机关联合发布《深化海洋检察

工作一体化发展舟山倡议》，提出沿海检察机关将做到“六个坚

持”，即坚持“三个自觉”，切实担当服务保障建设海洋强国的政治

责任；坚持以办案为中心，依法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坚持立足检察

监督职责，增强服务保障聚合效应；坚持强化配合联动，构建海洋

检察协作新格局；坚持做实智慧赋能，提升海洋检察专业能力水

平；坚持注重宣传教育，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在倡议指导下，沿海检察机关将全面协调充分发挥“四

大检察”职能，进一步探索海洋检察工作规律，不断优化海洋

检察协作机制，维护海洋安全，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

以“检察蓝”守护“海洋蓝”
十一省市自治区发布《舟山倡议》

通讯员 张曙光

本报讯“谢谢社区帮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家住杭州市

拱墅区蔡马人家小区的王大爷感慨地说。原来，近期因为有

的小型中介公司跑路，导致一些房东及租客利益受损，房东

王大爷也是其中一名受害者。他和邻居向社区“平安联盟”

反映后，“联盟”出面调解，顺利化解了类似纠纷12起。

据介绍，蔡马社区“平安联盟”创新推出“点单式”服务，

当大家遇到矛盾纠纷或法律问题时，均可向“联盟”提出申

请，由社区统一受理，除提供法律咨询、专业指导外，还帮着

调解纠纷，并适时发送安全告知短信，帮助居民提高防范意

识，赢得社会好评。

一方平安，多方守护。今年以来，蔡马社区充分结合辖区

实际，把增强群众安全感、提升群众满意度作为第一目标，以

“发案减少、秩序更好、辖区稳定、社会和谐”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力整合区域资源、着力创新工作思路，牵头打造了拱墅

区首家“平安联盟”，打破行业、隶属、层级等壁垒，将所辖范围

划分为四大类，拉起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平安建设大

网络，一旦发生特殊警情需要就近增援的，在接到通知后，相

关单位能够在5-10分钟内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处理。

“平安联盟”守护一方平安

通讯员 王挺

本报讯“真心感谢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近日，义乌后

宅街道方塘村的方某，连连向村民情民访代办员表达谢意。

此前，方某与其大哥方某某因祖上留下来的老宅确权问题发

生纠纷，兄弟俩闹得不可开交，关系一度紧张。在村民情民访

代办员的帮助下，事情最终得到圆满解决，兄弟俩和好如初。

近年来，后宅街道不断探索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新方式、

新方法，线上推出“民情宝”新平台，百姓有诉求“掌上办”；线

下矛调中心“小中心，大肚量”，多部门采取常驻、轮驻、随叫随

驻的方式，深入推进基层综合治理。目前，后宅街道在32个行

政村、6个社区都设有民情民访代办点，织就了一张线上线下、

多部门联动的社会治理网络，为百姓提供多元化、智能化、点

单式的服务。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高媛萱

本报讯 虚假诉讼不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挑战司法权

威，还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诚信体系。近年来，全省法院重

拳打击虚假诉讼，坚持刑民并重，突出精准打击、加强源头治理。

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全省法院共处置虚假诉讼案件4396

件，以虚假诉讼罪、诈骗罪等定罪案件555件。目前，虚假诉讼高

发领域的诉讼案件出现大幅下降态势。今年1至9月，全省法院民

间借贷收案91676件，同比下降26.54%。

为进一步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10月26日上午，浙江

省政协、省高院召开“打击虚假诉讼”对口协商座谈会，邀请部分省

政协委员开展协商座谈。

围绕“打击虚假诉讼”相关问题，省政协委员代表发言热

烈。有委员建议规范律师执业纪律，发挥律师作用，杜绝虚假

诉讼“包打赢官司”的乱象。对于“单方”伪造、变造、隐匿、毁灭

证据等单方虚假诉讼，有委员提出，受害者处于弱势地位，政法

各家要统一认识，形成更完整的证据链。还有委员建议扩大第

三人诉讼制度的适用，引入利害关系人，增加诉讼的对抗性，有

利于法院查明事实等。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查处的涉虚假诉讼案件中，约80%集中在

民间借贷领域。下一步，全省法院将进一步把打击虚假诉讼与整

治“套路贷”结合，突出问题导向，压紧压实法官责任，继续提升办

案质量，加大对虚假诉讼的审查力度，针对不同诉讼阶段逐层加码

打击力度，将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融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

推动社会共治。此外，一旦发现法院工作人员参与虚假诉讼，一律

从严处理；对未尽合理审查义务的法官，也要承担相应审判责任。

2019年至今全省处置虚假诉讼4396件
浙江召开“打击虚假诉讼”对口协商座谈会

绝不能让历史文物
损毁在推土机下

熊志

近 日 ，甘 肃

省天水市一施工

工地疑似挖毁唐

代古墓一事引发公众关注。目前，甘

肃省公安厅和省文物局已将该案件

列为省级重点督办案件，将督促天水

市依法办案、依法处理。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当地高

速公路施工现场发现的这座墓葬，墙

壁上有色彩鲜明的人物壁画，墓室内

的文字还可以看到“乾符四年”的字

样。然而，如此极具研究价值的古

墓，却因为施工而遭遇了严重的破

损，“主体结构已被毁”。

根据最新通报，施工人员在发现

古墓后，汇报给现场负责人，现场负

责人又汇报给项目技术员，三人在没

有报告文物行政部门的情况下，就擅

作主张将该墓葬损毁。

这是一次典型的人为破坏文物

事件。因为文物保护法规定，擅自迁

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造成严重

后果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目前三位责任人已被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但由于文物的年代已

久，追责再严，造成的破坏已经不可

逆了。事实上，类似历史文物因为施

工而遭遇破坏的情况，已多次出现。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尤其是一些

城市地铁等地下空间施工的情况增

多，挖到文物的概率不断增加。为了

避免施工造成损毁，文物保护层面有

着严格的上报机制，以及对应的惩罚

措施。

文物保护法提到，在进行工程建

设或者在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

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如果是

重要文物，还得立即上报给国务院的

文物行政部门。在文物部门给出处

理意见前，施工方是无权处理的。在

本次事件中，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提

到，施工人员上报的是一个“坟”，而

非“墓”，加上文物资料显示，该地没

有文物，因此施工人员的判断失误，

导致其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但这一

破坏起因，本质上还是文物保护机制

没有理顺的缩影。比如，在施工人员

上报后，有没有相应的复核流程，还

是按照施工人员的单方面说法，就采

取下一步的行动？如果说施工人员

不懂法律，不懂文物鉴定，那么现场

负责人和项目技术员，为何也都没有

察觉该墓葬的保护价值？

其实从网上的视频看，不管是壁

画的色彩图案，还是文字记载的年

份，都很容易判断，它不是普通的坟

墓。更何况施工人员在开挖前，还

“进行了相关培训”。如果在施工的

过程中更加谨慎，按照规定耐心地层

层上报，这一文物大概率能得到完整

的保全。

文物保护不仅是一件关乎历史

的事，它还关乎当下和未来。正因如

此，那些寸土寸金的大城市，也会为

各类历史博物馆保留一方土地，让现

代人可以通过文物史料，穿透并感知

历史，实现文化的传承。

因此，这次损毁事件，理应成为

相关建设者举一反三的深刻教训。

在文物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拿出更

大的力度，更专业的水准，绝不能让

那些珍贵的史料，损毁在推土机下。

你有诉求 我来代办


